
关于博时天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浦东发

展银行

"

）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

2012

年

2

月

7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浦东发展银行代理博时天颐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050023

；

C

类，基金代码：

050123

）的销售业务。

有关详情请咨询浦东发展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95528

、 访问浦东发展银行网址

http://www.spdb.com.cn

；或

致电博时一线通：

95105568(

免长途话费

)

、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

了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0151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3

日收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更换保荐代表人的通知》。原保荐代表人王新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担任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持续督导期的保荐代表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决定由刘军先生接替担任中成进出口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持续督导期的保荐代表人，履行相关职责和义务。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七日

南方新兴消费增长分级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上网发售提示性公告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南方新兴消费增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网发售。所有具有

基金代销业务资格且同时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均可办理认购， 基金简称

"

南方消

费

"

，基金代码

"160127"

，深交所挂牌价

1.000

元，发售时间

2012

年

2

月

7

日至

2012

年

3

月

7

日（周六、周日和节假日

不受理）。 发售截止时间如有变更，基金管理公司将及时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0562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编号：临

2012-009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持天山股份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2

年

2

月

3-6

日，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系统减持因在新疆天山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00877

）公开增发中包销的股份，累计减持

24,447,257

股，达到其总股本的

5 %

，详

见天山股份同日公告。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161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码：

2012-012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时间：

2012

年

2

月

6

日（星期一）下午

14

：

00～15

：

30

2

、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文心五路海岸大厦东座新桃园酒店四楼多功能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徐玉锁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45

人，代表股份

162,607,76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369,

878,700

股的

43.96%

。 其中：

（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7

人，代表股份

157,909,454

股，占本公司

股份总数

369,878,700

股的

42.69%

；

（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

38

人，代表股份

4,698,312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

369,878,700

股的

1.27%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保荐人代表列席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招商银行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

162,555,166

股同意，

48,000

股反对，

4,6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7%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162,567,176

股同意，

36,490

股反对，

4,1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8%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许志刚、孙民方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六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华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7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４６０００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卞亚军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秦岭松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秦岭松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监局备案。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华泰柏瑞量化先行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7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泰柏瑞量化先行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泰柏瑞量化先行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４６０００９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卞亚军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秦岭松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秦岭松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监局备案。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１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高新技术企业

复审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

企业资格有效期为三年。

２０１１

年公司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收到了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财

政局、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ＧＦ２０１１１１０００２９２

），发证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有效期为三年。

根据相关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在资格有效期内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即企业所

得税税率按

１５％

征收。 公司将积极办理税收优惠的相关手续，尽早落实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２０１１

年公司已按

１５％

的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 以上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影响公司对

２０１１

年经营业绩的

预计。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１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非公开发行股票

１

，

３４８

万

股，募集资金净额

４５１

，

４１０

，

５００

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分别与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相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其中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

协议”）详情如下：

协议名称 项目名称 甲方 乙方 丙方

募集

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年产

１

，

０００

万平方米防水卷材

及

４

万吨防水涂料项目

锦州东方雨虹建筑材

料有限责任公司

（

以

下简称

“

锦州公司

”）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建国支行

（

以下简称

“

北

京银行建国支行

”）

平安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

区年产

１

，

０００

万平方米改

性沥青卷材及年产

２

万吨

防水涂料项目

惠州东方雨虹建筑材

料有限责任公司

（

以

下简称

“

惠州公司

”）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罗湖支行

（

以下简称

“

平安银行罗湖支行

”）

平安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出于提高募集资金存储收益的安排，锦州公司、惠州公司以通知存款、定期存单方式分别在北京银行

建国支行及平安银行罗湖支行存放部分募集资金。 根据有关规定，锦州公司和惠州公司分别与保荐机构、

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一、锦州公司与北京银行建国支行签订的补充协议

该补充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１

、锦州公司将在北京银行建国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０１０９０３２９４００１２０１０９０８９３４３

）中的部分

募集资金以七天通知存款存放，具体如下：

账号 金额

（

人民币万元

）

存入日期

０１０９０３２９４００１２０２０１０５７４８６－００００１ ７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上述通知存款支取时应及时转入“三方监管协议”中规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进行管理或以通知存款

方式续存，并及时通知丙方及其保荐代表人。

２

、为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管理和合法使用，三方同意：锦州公司以七天通知存款形式存放的资金，在

支取后将及时转入“三方监管协议”中规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进行管理，并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及其保荐

代表人。 本补充协议中通知存款不得质押。

３

、本补充协议生效后，为“三方监管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与“三方监管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惠州公司与平安银行罗湖支行签订的补充协议

该补充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１

、惠州公司将在平安银行罗湖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０１０２１００３８７０９１

）中的部分募集资金以

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账号 金额

（

人民币万元

）

期限 存入日期

２０００００２５６２９５３ ４０００ ３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２０００００２５６２８３５ １５００ ３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２

、为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管理和合法使用，三方同意：惠州公司以定期存单形式存放的资金，上述存

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三方监管协议”中规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及时通

知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 本补充协议中存单不得质押。

３

、本补充协议生效后，为“三方监管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与“三方监管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９５

证券简称：晋西车轴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３０

，

４２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０

股

一、晋西车轴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情况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经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４０３

号）核准。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工作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１

日结束。 发行数量：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发行价格：

１３．００

元∕

股。 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由

１０２

，

９１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１６７

，

９１０

，

０００

股。

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

之日起锁定，锁定期满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新增股份的性质

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其中，晋西机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股

份（共计

１

，

６９０

万股），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相应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其余特

定投资者认购的股份（共计

４

，

８１０

万股）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相应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

三、非公开发行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发行后 变动增减

（

＋

，

－

）

截止目前

数量

比例

（

％

）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１

，

６４４

，

０３１ ６０．５３ １３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８４

，

７４４

，

０３１ －７１

，

２２４

，

０３１ ３０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６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５３

，

５４４

，

０３１ ３１．８８ １３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６４４

，

０３１ －２３

，

１２４

，

０３１ ３０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６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４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６５ －４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４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６５ －４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

６６

，

２６５

，

９６９ ３９．４７ １２０

，

８０８

，

０００ ８４

，

７４４

，

０３１ ２０５

，

５５２

，

０３１ ２７１

，

８１８

，

０００ ８９．９４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６

，

２６５

，

９６９ ３９．４７ １２０

，

８０８

，

０００ ８４

，

７４４

，

０３１ ２０５

，

５５２

，

０３１ ２７１

，

８１８

，

０００ ８９．９４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６７

，

９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３４

，

３２８

，

０００ １３４

，

３２８

，

０００ ３０２

，

２３８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形成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３６

，

６４４

，

０３１

股上市流通。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形成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４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上市流通。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６

，

７９１

万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每股转增

０．８

股），共计转增

１３

，

４３２．８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实

施完成。

四、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３０

，

４２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

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流通

股数量

持有限售流通

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

单位

：

股

）

剩余

限售

流通

股数

量

１

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９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３．１０％ ９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０

２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１

，

０６０

，

０００ ６．９７％ ２１

，

０６０

，

０００ ０

合 计

３０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６％ ３０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０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名称变核内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００

号文件核准，晋西机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名

称由“晋西机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临

２０１０－０１０

公告。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因分立为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内蒙古北方装备有限公

司， 原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

６．９７％

的股份全部转为内蒙古北方装备有限公司持有，详

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临

２０１０－００２

公告。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１

、

国家持有股份

０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３０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０

３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０ 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３０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０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２７１

，

８１８

，

０００ ３０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３０２

，

２３８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２７１

，

８１８

，

０００ ３０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３０２

，

２３８

，

０００

股份总额

３０２

，

２３８

，

０００ ０ ３０２

，

２３８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７

股票简称：天山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号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持股

５％

以上的公司股东宏源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源证券）的股份减持告知函。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宏源证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

竞价系统减持本公司股份达到

５．００％

，本次减持后宏源证券仍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２

，

３７１

，

６１２

股股份，占天山股

份总股本的

６．６２％

。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特作

股东权益变动情况的提示性公告。信息披露义务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见

同日的公告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

６

日，宏源证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减持天山股份的股份达到

５．００％

，即宏源

证券拥有天山股份权益的股份增减变动达到法定比例的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宏源证券拥有天山股份

５６

，

８１８

，

８６９

股股份，占天山股份总股本的

１１．６２％

。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宏源证券拥有天山股份

３２

，

３７１

，

６１２

股股份，占天山股份总股本的

６．６２％

。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宏源证券

５６

，

８１８

，

８６９ １１．６２ ２４

，

４４７

，

２５７ ５．００ ３２

，

３７１

，

６１２ ６．６２

宏源证券拥有权益的“天山股份”

Ａ

股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仍是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三、备查文件

１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 ：天山股份

股 票 代 码 ：

０００８７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通 讯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联 系 电 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２６８

邮 政 编 码：

１０００３３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本报告书系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 “准则

１５

号”） 及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

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

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

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宏源证券 指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

、

天山股份 指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

６

日宏源证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减持

天山股份

５．００％

股份

（

计

２４

，

４４７

，

２５７

股

）

的权益变动行为

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指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即本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冯戎

注册资本：

１

，

４６１

，

２０４

，

１６６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６５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３８８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２２８５９３０６－８

公司类型：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经济性质：股份制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

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

经营期限：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６５０１０２２２８５９３０６８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电 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 ５２６８

传 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 ５２５５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职 务 国籍 居住地 其他国家地区居留权

１

冯 戎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无

２

高 涛 副董事长 中国 中国 无

３

胡 强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４

王 霞 董 事 中国 中国 无

５

陈有钧 董 事 中国 中国 无

６

王纪新 独立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７

刘俊海 独立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８

宁向东 独立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９

齐大宏 独立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１０

赵玉华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１１

杨玉成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１２

许建平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中国 中国 无

１３

李祥琳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１４

周 栋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１５

陈 亮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１６

阳 利 合规总监 中国 中国 无

１７

阳昌云 董事会秘书 中国 中国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总额

５％

以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

３２

，

３７１

，

６１２

股天山股份

Ａ

股， 持股比例为

６．６２％

；除此以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

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因宏源证券减持前次包销的天山股份

２４

，

４４７

，

２５７

股

Ａ

股而引起， 本次权益变动比例占

该天山股份总股本的

５．００％

。

未来

１２

个月内，宏源证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市场状况决定是否继续处置其拥有天山股份的权益

股份。

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

６

日，宏源证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减持天山股份的股份达到

５．００％

，即宏源

证券拥有天山股份权益的股份增减变动达到法定比例的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宏源证券拥有天山股份

５６

，

８１８

，

８６９

股股份，占天山股份总股本的

１１．６２％

。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宏源证券拥有天山股份

３２

，

３７１

，

６１２

股股份，占天山股份总股本的

６．６２％

。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宏源证券

５６

，

８１８

，

８６９ １１．６２ ２４

，

４４７

，

２５７ ５．００ ３２

，

３７１

，

６１２ ６．６２

宏源证券拥有权益的“天山股份”

Ａ

股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

二、前次权益变动情况

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公告的《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对前次宏源证券持有天

山股份的股份变动情况进行了披露，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前次变动前 前次变动数量 前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

（

股

）

比例

（

％

）

增加数量

（

股

）

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比例

（

％

）

宏源证券

０ ０ ５６

，

８１８

，

８６９ １１．６２ ５６

，

８１８

，

８６９ １１．６２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天山股份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天山股份上市交易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日期

买入 卖出

股票数量

（

股

）

价格

（

元

／

股

）

股票数量

（

股

）

价格区间

（

元

／

股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５６

，

８１８

，

８６９ ２０．６４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

２４

，

４４７

，

２５７ ２０．６９－２１．２９

合 计

５６

，

８１８

，

８６９ ２０．６４ ２４

，

４４７

，

２５７ ２０．６９－２１．２９

注：宏源证券买入

５６

，

８１８

，

８６９

股天山股份系因在天山股份公开增发中余股包销所致。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

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要事

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清单

宏源证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宏源证券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名单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天山股份办公地点

声 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盖章）：

冯 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新疆乌鲁木齐市

股票简称 天山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７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

源大厦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５６

，

８１８

，

８６９

股 持股比例

：

１１．６２％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数量

及比例

变动数量

：

２４

，

４４７

，

２５７

股 变动比例

：

５．０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 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冯 戎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002019

证券简称：鑫富药业 公告编号：

2012-004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回土地预付款等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事项经过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甲方

"

）曾于

2008

年

2

月

1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决定：为实施《全生物降解复合改性专用树脂及其制品试制》项目作前期准备，拟受让临安市太

湖源工业功能区土地，以每亩不超过

20

万元人民币征用约

160

亩。截至

2012

年

1

月

31

日，公司已支付给临安市

太湖源镇政府（以下简称

"

乙方

"

）出让土地预付款

2,500

万元，已取得

60,034

平方米（约

90.05

亩）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实际受让价格

300

元每平方米），其余尚未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因部分土地尚未出让给本公

司，太湖源镇政府多收本公司土地款项

6,989,800

元。

2012

年

2

月

3

日，公司与太湖源镇政府经平等、友好协商，签署了《协议书》，对公司该部分土地预付款等

事项进行处理。

二、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1

、乙方同意归还甲方预付土地款

6,989,800

元及相关利息等费用共计

1,120.5

万元人民币（即壹仟壹佰贰

拾万伍仟元人民币）。

2

、乙方承诺在甲方与浙江万马集团电子有限公司签订正式资产转让协议的前一天，以现金方式向甲方

一次性支付第一条所约定的款项。 若乙方未履行此条款，则乙方应承担相应责任。

3

、乙方按本协议第二条约定了履行付款义务后，甲乙双方在

2007

年所签订的《入区协议书》所约定的权

利义务已终止，且双方再无任何遗留纠纷。

4

、本协议任何乙方违反协议约定，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三、本事项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通过对上述土地预付款等事项的处理，有利于公司减少财务风险，并回笼资金。 该事项完成后，公

司预计将增加

2012

年度收益

420

万元左右。

公司将对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做好持续性的信息披露，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公司与临安市太湖源镇政府签署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2019

证券简称：鑫富药业 公告编号：

2012-005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转让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1

、

2012

年

2

月

3

日，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甲方

"

）与浙江万马集团电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马电子

"

、

"

乙方

"

）经友好协商，在临安市共同签署了《资产转让意向书》（以下简称

"

本意向书

"

）。 本公司拟向万马电子转让本公司位于临安市太湖源镇青云村的宗地面积分别为

19,507

平方米

（宗地号

009-001-689

）、

36,700

平方米（宗地号

009-001-739

）、

3,827

平方米（宗地号

009-005-661

）的三宗土地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上述宗地上的在建工程（以下合称

"

标的资产

"

）。

2

、该交易事项尚须双方进一步洽谈后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根据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该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3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交易对方概况：

名称：浙江万马集团电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临安市太湖源镇金岫村（万马工业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营业执照号码：

330185000004307

法定代表人：盛涛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加工、销售：邮电通信器材、系列通信电源、电力器材、防雷保护系统、电子通

讯设备、通信电缆光纤光缆；一般经营项目：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

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主要股东：浙江万马电气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51%

）；盛涛（占注册资本的

49%

）。

2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关系

万马电子与本公司及本公司

5%

以上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任何关系。

3

、万马电子

2010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为：总资产

160,800,796.79

元；所有者（或股东）权益

46,558,

644.79

元；主营业务收入

170,295,444.04

元；利润总额

13,949,474.40

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1

、标的资产中土地基本情况

（

1

）、宗地

1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证号为临国用（

2010

）第

02740

号，宗地位于临安太湖源镇青云村，

宗地总面积

19,507

平方米。 宗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50

年。

（

2

）、宗地

2: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证号为临国用（

2010

）第

06877

号，宗地位于临安太湖源镇青云

村，宗地总面积

36,700

平方米。宗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50

年。土地使用期限至

2060

年

9

月

6

日

止。

（

3

）、宗地

3: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证号为临国用（

2011

）第

00864

号，宗地位于临安太湖源镇青云

村，宗地总面积

3,827

平方米。宗地用途为（工矿仓储用地）工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50

年。土地使用期限至

2060

年

12

月

13

日止。

2

、标的资产中在建工程的基本情况

（

1

）、甲方与杭州南洋钢结构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16

日签署《钢结构承揽合同》，约定新建钢结构厂房

一幢，总面积

17,688.5

平方米。 该工程甲方已经支付工程款共计

6,418,398

元，目前该工程尚未竣工决算。

（

2

）、甲方与杭州临安荣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29

日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建设车

间厂房及厂区围墙。 该工程甲方已经支付工程款共计

3,200,000

元，目前该工程尚未竣工决算。

（

3

）、甲方与杭州临安荣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4

日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建设青

云区块食堂，二层框架结构，设计建筑面积

1,809

平方米。该工程甲方已经支付工程款共计

540,000

元，目前该

工程尚未竣工决算。

（

4

）、除已经支付的上述工程款外，甲方为上述在建工程的建设另行支付了测量费、勘测费、设计费、评

估费、施工图审查费、监理费、档案保管费、房租、桩基检测费以及人工成本等其他所有费用（以下合称其他

费用）总计

244,957

元，应付

57,554

元。

（

5

）、上述在建工程的三证（土地使用权证、施工证、规划许可证）甲方尚在办理过程中。

3

、标的资产的账面价值

标的资产中三宗土地账面原值

18,580,311.20

元，累计摊销

549,252.63

元，账面净值

18,031,058.57

元；在

建工程账面原值

11,029,468.50

元，账面净值

11,029,468.50

元。 标的资产合计账面净值

29,060,527.07

元。

（二）、本公司本次拟出售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有关资产的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标的资产定价原则

（

1

）、甲方同意将本意向书项下的三宗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

上述土地及在建工程。甲方因转让上述土地及在建工程所需交纳的税费，由乙方承担，并在签订正式土地及

在建工程转让合同时计入转让价格。

（

2

）、三宗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价格（不含在建工程）为

30

万元

/

亩，此价格为净价格。

（

3

）、在建工程的转让的净价格，由双方按以下原则确定：根据工程现状，已竣工决算的工程按决算金额

确定，未竣工决算的工程由乙方负责继续建设，已建工程量结合甲方与施工方签订的合同、工程联系单等相

关因素，经第三方审计并由甲方、乙方和施工方确认同意的工程决算书结算。

（二）交易协议的转让价款支付方式等

1

、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转让价款支付方式由双方按照协议生效后在一定期限内一次性付清的原则在签订正式资产转让协议

中约定。

2

、预付款

乙方同意在本意向书签订后的

5

个工作日内支付

100

万元人民币，作为本次资产转让的预付款。

除非双方就本意向书约定的交易另行商定期限，否则，如果双方无法在约定时间内签订正式资产转让

协议，转让标的资产的，则甲方应向乙方全额返还上述预付款，且最迟返还预付款的日期应不晚于本意向书

签订之日起的第

65

天。

3

、标的资产相关资料的交付及手续的办理

在本意向书签署之日起

2

个月内，甲方负责办妥在建工程的建设审批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办妥三证等手

续，但以依法需要为限）。

（三）双方的保证：

1

、甲方的保证

（

1

）、甲方及其签署人应保证其出售资产行为能够获得其权力机构的批准。

（

2

）、本意向书签署之日起至正式转让转让协议签署后更名过户手续完成之日，三宗土地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不存在抵押、查封、第三人的优先权或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情形，也不存在未按出让协议规定的期限

和条件投资开发、利用土地的情形，不存在被收回或被收取闲置费的情形，亦不存在违法违规用地被行政处

罚的情形。

（

3

）、在建工程不存在其他应付未支付的任何款项或债务，亦不存在抵押、质押、查封或其他任何形式不

利负担或限制。 本意向书签署之日起至正式转让协议签署后更名过户手续完成之日，在建工程不会产生或

增加任何另外的债务或抵押、质押、查封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不利负担或限制。

（

4

）、本意向书签署之日起，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得与在建工程的施工单位签署任何协议、合同、补充

协议、承诺书、联系单、结算书等任何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书。

（

5

）、在标的资产更名过户手续完成之日之前所产生的争议、诉讼或仲裁、债权债务及法律责任，引起的

争议、诉讼或仲裁、债权债务及法律责任，均由甲方负责处理并承担费用及责任，由此导致乙方的损失甲方

应赔偿。

（

6

）、截至本意向书签订之日，除附件

6

（标的资产资料复印件及其他涉及三宗土地以及在建工程相关所

有资料）所列外，不存在任何可能引起上述在建工程成本增加的资料。

2

、乙方的保证

（

1

）、乙方及其签署人签署本意向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乙方具备履行本意向书项下的所有义务

和责任的一切必要的权利及能力，履行本意向书不违反乙方章程或内部规则的任何条款。

（

2

）、 乙方确保履行本意向书项下的全部义务。

（

3

）、如违反上述承诺和保证，乙方应当赔偿甲方因此所受到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任何有关的利

息、违约金、罚金及诉讼或仲裁费用、律师费等）。

（四）、特别约定

双方明确知道，根据本意向书的约定，一旦标的资产符合法律规定的转让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取得三

证），双方应在条件满足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签订正式土地及在建工程转让协议，正式办理上述土地及在建

工程的转让手续。（不含因甲方延迟支付工程款或其他费用等违约行为产生的利息、滞纳金、违约金、罚款等

费用，该等费用仍由甲方承担）。

五、本次拟转让资产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1

、拟转让资产的目的

本次拟转让的资产，是本公司为实施《全生物降解复合改性专用树脂及其制品试制》项目作前期准备而

进行的土地储备和房屋建设，现根据企业实际发展需要，公司暂不计划向

PBS

制品行业拓展，因此，为盘活存

量资产，增加流动资金，降低财务费用，本公司拟将其对外进行转让。

2

、拟转让资产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转让事项中，本公司尚需在本意向书签署之日起

2

个月内负责办妥在建工程的建设审批手续，

该事项是否能够如期完成，以及期间还会发生何种变化，目前均无法确定，故本次交易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 若本公司与万马电子签署正式资产转让协议，实现资产转让，本公司预计将增加

2012

年度收益

800

万元

左右。

因该交易事项尚须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将对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做好持续性的信息披

露，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本公司与万马电子签署的《资产转让意向书》；

2

、三宗土地的土地证复印件；

3

、万马电子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等。

特此公告。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7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12

2012

年

2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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